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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资源费征收若干问题的思考

陈 红 卫

（江苏省盐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１）

摘要：针对我国现行水资源费征收办法中存在某些内容比较笼统、原则论述不详、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依据

相关法律及实际情况，分析了水资源费征收执行中的影响因素。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费征收范围拓展、中央

直属和跨省水利工程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实施差别水资源费、涉农用水的水资源费免征、地源热泵与从水库

取用水的水资源费征收、取用矿泉水和地热水缴纳水资源费、水资源费纳税、联动征收与奖惩等问题。根据分

析结果，提出了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的相关措施，为不断丰富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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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收水资源费是水资源所有权和国家对水资源管
理权的体现，是《水法》赋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也是国家利用价格杠杆实现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

要措施
［１］
。自１９８８年《水法》颁布以来，全国各地陆

续开征了水资源费，有力促进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节约和保护，促进了国家对水资源的有效控制与合

理配置，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了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以及全社会资源意识、忧患意识的树立和水资

源为国家所有的观念更新。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取水许可
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

实施，首次明确了对水资源费征收立法。虽然《条例》

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列入同一部行政法规

予以规范，明晰了征收的主体和征收标准的制定原则，

完善了征收和缴纳程序，克服了以往水资源费政策不

统一、征收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规范了水资源费的分配

和使用，补充了农业生产取水的水资源费征收规定，设

定了违反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制度行为的法律责任
［２］
，

然而对中央直属和跨省水利工程、地源热泵、水库等取

水的水资源费征收规定比较笼统、原则未详细论述，缺

乏可操作性。因此，正确地分析评价执行中的影响因

素，深入思考和解决水资源费征收的实际问题，对健全

完善良性循环的水资源费征收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

１　水资源费征收范围拓展问题

根据《水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实施取水许可制度

的对象即为征收水资源费的范围。《条例》也明确规

定，除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外，都应依法缴纳水资源费。

在取水范围界定方面，《条例》根据 ２００２年《水
法》的规定及授权，将“取水”定义为“取用水资源”，使

“取水”适用范围有了明显突破，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取

水许可范围。这不仅包含取水自用的用水户，也包含

取水为他人供水的取水户。就取用地表水而言，既包

含河道外取用水，也包含河道内取用水。虽然河道内

取用水一般不消耗水量，但可能会改变河川径流的时

空分配，或者可能引起水质、水温的变化，或者消耗水

能等，影响其他用水户对河川径流的利用或者改变河

道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因此，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角度看，必须纳入取水许可管理和征收水资源

费的范畴。贯流式火电厂发电取水量较大，但其冷却

用水自身消耗水量并不多，并且产生了下游地区的热

污染，对河湖水环境、水生态构成了一定影响，《条例》

明确规定按其发电量依法征收水资源费。水电站是一

种典型的河道内取用水工程，虽然其发电几乎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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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但对河流水量的沿程分配和水资源的配置产生

了影响，必须纳入取水许可和征收水资源费的范围。

当然有些河道内取用水项目目前尚难以实施取水许

可，如围网养殖、船闸运行、水上运输、水上旅游、水上

娱乐等，几乎不消耗水量，实质是一种取用水行为，应

当成为今后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扩展的空间。

２　水资源费标准问题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中央直属和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工程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国

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水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主要是由《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规定：“中央直属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工程

的供水价格，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商水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考虑到水资源费要计入供水成本，水资源费

与水价紧密相联，因此规定这部分水利工程的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应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制定，各

地贯彻执行。

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
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央直属和跨省水利工程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
１７７９号），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执行。通知明确了由
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取水的中央直属和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水利工程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① 供农业生产

用水暂免征收水资源费。② 供非农业用水（不含供水
力发电用水）暂按取水口所在地现行标准执行。③ 水
力发电用水为０．００３～０．００８元／（ｋＷ·ｈ），其中，取水
口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同类水力发电用水水

资源费征收标准低于 ０．００３元／（ｋＷ·ｈ）的，按 ０．００３
元／（ｋＷ·ｈ）执行；高于 ０．００８元／（ｋＷ·ｈ）的，按
０．００８元／（ｋＷ·ｈ）；在 ０．００３～０．００８元／（ｋＷ·ｈ）之
间的，维持不变。抽水蓄能发电用水暂免征收水资源

费。

３　实施差别水资源费问题

《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制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应充分考虑不同产业和行业差别。目前，我国大多数

地区地表水源自来水水价中，包括水资源费、污水处理

费、城市附加费和供水单位制水成本、税金、利润等捆

绑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企业收费成分。供水企业供

应给各用水户的水价，存在着生活、生产和特种类用水

的价格差异，但其中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相同，使其无

差异地配置给了各类用水户；同时，水资源费在水价中

所占比例太低，未能充分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商品

属性。事实上，水资源被当作生活或者生产资料时，其

效益是明显不同的，采取同样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反

映出政府有效调控水资源的力度亟待加强。尤其一些

耗水大户，是缺水地区应该限制的产业，而政府对其生

产和特种类用水也像生活类用水一样收取相同的水资

源费，不利于其节水技术革新和产品转型升级，也不利

于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和特种类用水水价远高

于自来水的成本水价，明显让供水企业获得了额外的

收益，这种额外的收益也应有属于国家的那一部分，但

实际上这部分收益并未缴入政府的财政帐户，导致国

家在此领域的利益有所损害。

在地下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中，虽然体现了地表水

源供水管网未到达地区、到达地区与特种行业取用水

的水资源费差别，但与地表水一样，并未体现不同水

质、不同时间、不同行业、不同用途、不同稀缺程度、不

同节水减排效果等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差别
［３］
。要

选择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积极探索差别地表

水、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拉大

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资源费的比价，适度提高地表水源

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使

自备取用地下水的水资源费标准高于自来水的价格，

超采区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高于非超采区标准，严格

执行超计划或者超定额部分累进收取水资源费制度，

出台鼓励中水和再生水利用的水资源费政策，充分发

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水资源费的经济杠杆调节作

用，加大差别水资源费宣传力度，让用水户清楚地知晓

差别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所体现的不同内容与含义，转

变理念，择机推广，正确引导用水户自觉执行“三条红

线”制度
［３］
。

４　涉农用水的水资源费免征问题

按照《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国性及中央

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核处理的

意见的通知》（财综［２００３］８９号）精神，涉及农村中农
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免收水资源费，其目的

是为了减轻农村中种田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从

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至今尚无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明确界定

“农村中农民”，尤其是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建成

区面积的日益扩大，农民进城人数陡增，城镇居民与农

民、县级以上农林场圃的农民工人与农民难以区分，增

加了城镇生活用水、区域供水等水资源费的征收难度。

“农村中农民”理应为户口性质系农业、以种田为生、

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居民，才能享受生活用水免收水资

源费的待遇，除生活之外如经营类、特种服务类用水应

依法征收水资源费。从农村住进集镇从事二、三产业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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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即使户口性质系农业也不应免收水资源费。

乡以下农村水厂供应的农民生活用水水价中，如定价

时包含水资源费部分，应从水价中予以扣除，让农村中

农民真正得到生活用水免收水资源费的实惠
［１］
。

农村中水产养殖用水属于农业生产用水范畴。但

应正确区分农村中的零星养殖和以经营为目的的规模

化专业养殖，合理制订养殖用水定额，对以经营为目的

的规模化专业养殖用水应征收水资源费
［１］
，以经济手

段促进专业养殖节水增效，减少养殖用水的浪费及其

对农村水环境的影响。

５　地源热泵的水资源费征收问题

地源热泵是一种利用地球所储藏的太阳能资源作

为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的供暖制冷空调系统。其机

组运行时，不消耗水、污染水，不需要锅炉、冷却塔或者

堆放燃料废物的场地。与空气源热泵相比，电力消耗

可减少４０％以上；与电供暖相比，可减少７０％以上；制
热系统效率比燃气锅炉平均提高近 ５０％，比燃油锅炉
要高出７５％，具有良好的节能与环境效益，符合国家
的节能减排政策，利国利民。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１日实施的
《可再生能源法》，已将地源热泵系统作为可再生能源

应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地源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土壤源、地下水源、地表

淡水源、海水源和污水源热泵系统，应鼓励发展污水

源、海水源和地表淡水源热泵系统，限制发展以深层地

下水为水源的地下水源热泵系统，加强地源热泵系统

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免征污水源、地埋管土壤源热泵系

统或者闭式地表淡水源循环冷却水部分的水资源费，

实现全部回灌的地下水源热泵系统水资源费征收减

半，开式地表淡水源、不能实现全部回灌的地下水源热

泵系统或者闭式地表淡水源循环冷却水的补充部分，

应按实际取用水量和所在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征收

水资源费。同时，应明确对享受水资源费减免政策的

地源热泵系统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建设和运行地源

热泵系统过程中，随意浪费和污染水资源，或者不执行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的，不予减免水资源

费。

６　从水库取用水的水资源费征收问题

关于水库等水资源调蓄工程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问题，全国各地的理解不太一致，在管理和征收

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水法》第四十八条关于

“江河、湖泊”的表述，是用传统习惯方式来描述水资

源的载体，并没有排除工程拦蓄的水域（如水库）可以

作为水资源的载体。在水资源学上，一般意义上的湖

泊是指天然的洼地，有时也被称为天然水库；水库是由

坝的形成而拦蓄的人工湖泊，是河道的一部分，只不过

因其建在河道中上游，人为地提高了该段河道的水资

源承载量，但并没有改变其河道的属性。

因此，对于从水库取用水的具体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实施取水许可，并按照“谁审批、谁收费、谁公开”的

原则，直接向取用水单位发放取水许可证，既可以有效

地防止水管单位对取水权的“垄断”，便于水资源费的

征收管理，又有利于对其实施节水管理。从水库取用

水的，既要按照水法律法规规定缴纳水资源费，又要交

水利工程水费，只是水资源费的缴纳方式有所不同。

有的是将水资源费计入水费成本，水库管理单位向取

用水单位或者个人收取水费中包含了水资源费，由水

库管理单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水资源费；有的是

未将水资源费计入水费成本，由取用水单位或者个人

直接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

７　取用矿泉水和地热水缴纳水资源费问题

由于矿泉水、地热水具有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双

重属性，导致了水行政和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矿

泉水、地热水征收水资源费和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

补偿费的冲突问题。《水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

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矿

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地下水资源的

勘查，适用《矿产资源法》和本细则；地下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保护和管理适用《水法》和有关的行政法

规。”国办发［１９９８］８７号文件规定：“原地质矿产部承
担的地下水行政管理职能，交给水利部承担。开采矿

泉水、地热水，只办理取水许可证，不再办理采矿许可

证。”而中编办发［１９９８］１４号文件则规定：“开采矿泉
水、地热水用于商业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凭取水许可证

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办理相应的采矿许可

证。企事业单位已经缴纳矿泉水、地热水的采矿权使

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不再缴纳水资源费。”此

外，《水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实施取水许可制

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５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征收水
资源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５］２７号文），其
中规定：“水资源费的征收工作暂按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规定执行”。

上述内容有法律（《水法》）、行政法规（《矿产资

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国办发［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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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号、国办发［１９９８］８７号文）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的规
范性文件（中编办发［１９９８］１４号文）。根据《立法法》
规定，法律的效力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效力优于

地方规章和部门规章，国务院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优于

其各部委规范性文件。国办发［１９９８］８７号文确认矿
泉水、地热水也属于地下水，是对《矿产资源法实施细

则》的适用解释，依前论述和排列，属于国务院发布的

解释性行政规范，与《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具有同等

效力，但其发布时间在后，按照同位阶法后法优于先法

的原则，国办发［１９９８］８７号文件应当优先适用，并且
其效力高于中编办发［１９９８］１４号文件，因此中编办发
［１９９８］１４号文的效力层次最低［４］

，《水法》和国办发

［１９９８］８７号文件的效力优先。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起施
行的《条例》，首次明确地对水资源费征收立法，对水

资源费征收范围采用了排他法，即除《条例》第四条的

情形外，应当依法申领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

取得取水权，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取用矿泉水、地热水缴

纳水资源费的问题。

８　水资源费纳税问题

供水企业是把资源水变成商品水的经营单位，应

向国家交纳水资源费。但是，由于供水水价由政府管

制，并不完全由市场调节。根据有关规定，物价主管部

门核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和自来水价格时，应当优先

将水资源费列入供水价格成本；尚未列入成本的，供水

单位在收取水费时按标准加收水资源费。

（１）营业税。１９９７年 ５月 ２２日颁布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营业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字［１９９７］５号）明确规定，“凡经
中央及省级财政部门批准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

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无论是行政单位收取的，

还是事业单位收取的，均不征收营业税”，“为了便于

征收管理，对于中央批准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

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分批下发不征收营业税的收费（基金）名单；凡经省级

批准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由省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分批下发不征收营

业税的收费项目名单”。根据上述规定，同年 １２月 ３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下达不征收营

业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第二批）的通知》（财税

字［１９９７］１１７号），将水资源费列入其中，因此应不征
收营业税。

（２）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７日颁布的《关于企业收取和交纳的各
种价内外基金（资金、附加）和收费征免企业所得税等

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１９９７］２２号）的有关
规定，水资源费按规定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允许企业在计算交纳

企业所得税时做税前扣除。因此，供水企业代为征收

的水资源费，应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３）增值税。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法规规
定，若水资源费列入供水成本，产生销售收入的，国税

部门按销售额的 ６％收取供水企业的增值税，地税部
门按收取增值税额的１０％收取其增值税附加，即共征
６．６％的增值税。如水资源费未列入供水成本，应不交
增值税。对其他未进入取用水单位销售成本的，直接

征收的水资源费均不应缴纳增值税。

９　水资源费联动征收与奖惩问题

（１）委托征收。《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水资源
费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其中，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的，水资源费由取水口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征收。实际征收中难以到

位，其征收成本也较大。应根据制定的取水口所在地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取水量，再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书面形式授权属地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征收，纳

入同级财政国库，并按确定的上缴比例及时足额统筹

逐级解缴国库。

（２）联动征收。对少数长期拖欠、拒不缴纳水资
源费的取用水难点户、钉子户，应由上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征收，直接缴入同级财政，不与下级财政分成，

并核减其节水技术改造补助和下年度取用水计划，限

制其新上项目的扩大取水
［３］
，取缔其创建节水型载体

的资格，与属地水资源管理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目

标完成情况的考核挂钩。

（３）减免权限。根据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有关规定，农村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水暂

免征水资源费，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计划内

用水部分减半征收水资源费。在各地配套的水资源费

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中，要进一步明确免征、缓征或

减征水资源费的对象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其他

市、县（市、区）政府和部门一律不得免征、缓征或减征

水资源费，更不能将免征、缓征或减征水资源费作为招

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对擅自减免、坐支、截留、挪用或未

按规定上缴和使用水资源费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惩

处
［２］
。

（４）奖惩措施。要结合实际，积极推广“先缴费、
后取水”的管理模式

［２］
；层层建立水资源费征收目标

责任制，明确征收总额、征收时序进度和征收到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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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财政、审计、价格、监察等主管部门开展自上而下

的水资源费征收审计工作，及时纠正水资源费征收、使

用和管理中的违法行为。对超额完成征收工作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对未完成征收任务

的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直至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

勉谈话、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党政纪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暂停项目资金的拨付，核

减下年度水资源费支出预算，进一步提高水资源费征

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到位率、入库率，保证专项用于

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管理，并实施项目化管理。

水资源费征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艰

巨，责任重大
［５］
。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

彻中央２０１１年一号文件的决策部署，实行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征收责任，落实工

作措施，强化考核奖惩，才能保证水资源费依法按量足

额征收与缴库，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保障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提供坚强支撑。

参考文献：

［１］　陈红卫．水资源费调整后的新问题与对策探讨［Ｊ］．中国水利，

２００５，（１８）：４３－４４．

［２］　陈红卫．对《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配套规章制度

建设的建议［Ｊ］．中国水利，２００６，（１４）：４８－４９，５１．

［３］　陈红卫．盐城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践与思考［Ｊ］．中

国水利，２０１１，（７）：４２－４４．

［４］　王曦，周卫．论我国水资源费的若干法律问题［Ｊ］．法学，２００５，

（７）：１０３－１１１．

［５］　陈红卫．正确把握水资源费征收中的主要关系［Ｊ］．水资源研究，

２００７，（２）：３６－３７．

（编辑：常汉生）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ｂｏｕｔ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ｗｅｉ
（Ｙａｎｃｈｅ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Ｙａｎｃｈｅｎｇ２２４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ａｒｇｅ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ｏ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ｒｓｏｍｅ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ｓｎｏｔｇｉｖｅｎ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ａｎｄｌａｃｋｏｆ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ｗａ

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ｇ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ｅ，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ｅ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ａｒｇｅ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ｐｒ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ｈｅａｔ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ｔａｘ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ｒｅｗａｒｄｓ－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ｅｔ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ｐａｉ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ｓｔ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ｅ；ｃｈａｒ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上接第４９页）

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ｒｕｎｏｆ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ｍｕｌｔｉ－ｓｔｅｐ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

ＬＩＵＪｉ，ＤＯ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ＬＩＹｉｎｇｈａｉ，ＰＥＮＧＴａ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ｉｃｈａｎｇ４４３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ｗｉｄｅｌｙｅｘ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ｒｕｎｏｆ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ｍｕｌｔｉ－

ｓｔｅ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ｒｕｎｏｆ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ｋ－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

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４－ｍｏｎｔｈ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ｐｅｒｉｏｄ；

ｉ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ｓ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ｎｂ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ｄｉｔｓ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ｃａｎｂ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ｏａｓｔｏ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ｎｄｍａｋ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ｎｏｆ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７５


